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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文件

	中共济宁市委宣传部
	

	山东省济宁市人民检察院
	

	济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济宁市公安局

济宁市财政局

济宁市文化和旅游局
	


济退役军人发〔2026〕1号


关于印发《济宁市零散烈士纪念设施

保护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党委宣传部，检察院，政府退役军人事务局、发展和改革局、公安局、财政局、文化和旅游局；济宁高新区、太白湖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各有关部门：

现将《济宁市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印发你们，

请认真抓好落实。

	济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中共济宁市委宣传部

	山东省济宁市人民检察院
	济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济 宁 市 公 安 局
	济 宁 市 财 政 局

	
	济宁市文化和旅游局

2026年2月5日


（此件主动公开）

济宁市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传承弘扬英烈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更好发挥零散烈士纪念设施褒扬英烈、教育后人的红色资源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烈士褒扬条例》《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零散烈士纪念设施，是指为纪念缅怀英烈专门修建的，未列入县级及以上烈士纪念设施的纪念堂（馆）、纪念塔（祠）、纪念碑（亭）、纪念广场、纪念雕塑及散葬烈士墓等设施。

第三条  市、县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是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

第四条  零散烈士纪念设施所在地人民政府应将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建设和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等相关规划。

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推动将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工作所需经费列入年度预算。
第五条  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应指导基层退役军人服务机构建立健全零散烈士纪念设施档案，档案内容包括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名称、所在位置、管护单位、坐标和设施的整修等情况，并分类建档，妥善保管。

第六条  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应当提出划定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的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并报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备案。

划定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范围应因地制宜并综合考虑：

1. 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的历史更替和实际情况；

2. 切实维护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完整性、安全性和相对独立性；

3. 在烈士纪念设施本体之外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4. 保证祭扫活动需要。

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经确定为文物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相关规定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第七条  零散烈士纪念设施应设立保护标志。保护标志应设置在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范围之内，要求位置适当、外观醒目。保护标志的设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1. 标志牌的内容完整。标准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标志牌内容依次是：烈士纪念设施的名称、设立保护标志的机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设立日期。烈士纪念设施保护标志牌的背面可以书写说明，说明文字简要介绍烈士纪念设施历史、总体情况和保护范围等。

2. 标志牌的形式规范。一般采用长宽比为3∶2的横匾式，其规格最小限定为60厘米×40厘米，最大限定为150厘米×100厘米。

3. 标志牌的文字标准。烈士纪念设施保护标志牌的文字应采用国务院批准发布的规范的简化字，用仿宋体或楷书、隶书，由左至右书写镌刻。字迹的颜色要庄重朴素、明显协调。

4. 标志牌的材质标准。烈士纪念设施保护标志牌应采用石材等坚固耐久材料。

第八条  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方式可采取直接管理或委托管理两种方式，无人管护的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由乡镇（街道）或村（社区）级退役军人服务站直接管理；委托管理的由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明确管护单位或个人，并与受委托单位或个人签订委托管理协议。

第九条  开展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修缮、迁移等工作时，由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拟定方案，报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批准同意后方可实施，并报市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备案。

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为文物的，开展修缮、迁移等工作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对零散烈士纪念设施采取保护措施时，应尊重民族信仰和当地习俗。

第十条  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单位应当争取相关部门的支持配合，充分发挥红色资源优势，积极推动符合条件的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纳入红色旅游线路，推进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与文化旅游资源结合，彰显地域特色。

第十一条  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履行好指导、监督责任，发现未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保护和管理责任的，应当责令限期整改。

第十二条  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的土地和建筑物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从事与纪念英烈无关或者有损纪念英烈环境和氛围的活动，不得侵占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的土地和设施，不得破坏、污损零散烈士纪念设施。

第十三条  在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从事有损纪念英烈环境和氛围活动的，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管护单位和个人应当及时劝阻；不听劝阻的，由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按照职责规定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改正。

第十四条  非法侵占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的土地、设施，破坏、污损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由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责令改正，恢复原状、原貌；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十五条  被侵占、破坏、污损的纪念设施属于文物保护单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处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的单位、组织、受委托管理的相关人员因疏于管理、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造成零散烈士纪念设施、史料或遗物遭受损失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的行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英雄烈士没有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提起诉讼的，由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七条  如遇本办法内容与上位法规定不一致的，以上位法规定为准。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2026年3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1年2月28日。

附件：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管理制度

附件

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管理制度

一、主管部门

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应当履行好下列职责：

1. 建立严格的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规章制度和日常管护制度，及时修缮维护，并持续改进、提高设施保护管理服务水平；

2. 建立巡查制度，会同检察机关每半年至少对本辖区内的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管护情况进行巡查一次，保证纪念设施完整、清洁，镌刻字迹清晰，无褪色、脱落，如有损坏应及时维修，督促相关管护单位和个人及时整改巡查出的问题；

3. 深入开展烈士遗物和事迹史料征集活动，并对征集到的史料进行整理、保护和研究；

4. 借助网络、大数据、新媒体等现代科技手段开展烈士事迹、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宣传，为社会公众提供网上祭扫和学习交流的平台；

5. 零散烈士纪念设施满足相应条件的，可积极申报县级以上烈士纪念设施。

6. 积极推动条件成熟的零散烈士纪念设施就近迁移到当地烈士陵园集中管护。

二、直接管理单位

（一）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

应当履行好下列职责：

1. 每季度至少对本辖区内的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管护情况进行巡查一次，保证纪念设施完整、清洁，镌刻字迹清晰，无褪色、脱落，如有损坏应及时维修，督促相关管护单位和个人及时整改巡查出的问题；

2. 指定专人负责，定期对由本级直接管理的零散烈士纪念设施进行环境卫生清理，并结合当地风俗，及时为烈士墓添土加固；

3. 发现有人为侵占、破坏、污损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应及时向当地有关部门反映；

4. 搜集、整理、保管、展陈英雄烈士遗物和事迹史料，属于文物的，申请有关部门依法予以鉴定和保护。

（二）村级退役军人服务站

应当履行好下列职责：

1. 指定专人负责，定期对由本级直接管理的零散烈士纪念设施进行环境卫生清理，并结合当地风俗，及时为烈士墓添土加固；

2. 发现有人为侵占、破坏、污损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应及时向当地有关部门反映；

3. 搜集、整理、保管、展陈英雄烈士遗物和事迹史料，属于文物的，申请有关部门依法予以鉴定和保护。

三、委托管理单位（个人）

（一）受委托单位

应当履行好下列职责：

1. 在清明节、纪念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日期开展烈士纪念活动，提供场地、器材、祭奠物品，做好秩序维护和安全保卫工作；

2. 提供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瞻仰、凭吊和祭扫服务，妥善做好烈士亲属的接待和抚慰工作；

3. 指定专人负责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日常维护管理，并定期对设施修缮维护。

（二）受委托个人

应当履行好下列职责：

1. 定期对零散烈士纪念设施周边进行环境卫生清理；

2. 结合当地风俗，及时为烈士墓添土加固；

3. 发现有人为侵占、破坏、污损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应及时向当地有关部门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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